
- 117 - 

附錄8 
 
 圖文傳真   Facsimile :(852)2583 9063 
 
 電     話    Telephone :(852)2829 4274 
 

本 署 檔 號   Our Ref.:   (2)  in  UI/EOC/VFM/0 
 
來 函 檔 號   Your Ref.:  
 
 
 
 
香港太古城  
太古灣道 14 號  
太古城中心三座 19 樓  
平等機會委員會主席  
鄧爾邦先生  
 
(傳真號碼：2802  0030 )  
 
 
鄧主席：  
 

衡工量值式審計工作的保密要求  
 
 

 本 函 的 目 的，是 請 你 注 意 政 府 帳 目 委 員 會 與 當 局 就 衡 工 量 值 式 審 計 報

告 須 予 保 密 所 議 定 的 安 排 。 本 署 現 懇 請 你 採 取 必 要 行 動，以 確 保 平 等 機 會 委

員 會 ( 平 機 會 ) 、 其 轄 下 專 責 小 組，以 及 參 與 衡 工 量 值 式 審 計 或 可 取 閱 衡 工 量

值 式 審 計 報 告 ( 擬 稿 抑 或 最 後 定 稿 ) 的 平 機 會 職 員，都 知 悉 這 些 要 求 並 予 以 遵

守。  
 
 
審計調查及審計報告提交立法會省覽前須予保密  
 
 衡 工 量 值 式 審 計 報 告 屬 機 密 資 料，有 關 資 料 應 只 限 於 向 有 需 要 知 道 該

等 資 料 的 人 士 傳 閱，直 至 報 告 提 交 立 法 會 省 覽 為 止 。 因 此，平 機 會 、 其 轄 下

專 責 小 組 及 平 機 會 職 員 無 論 如 何 都 不 可 向 外 界 披 露 審 計 報 告 擬 稿 所 涵 蓋 的 事

宜。縱然被傳媒追問，他們也要避免談及或證實有關審計事宜。  
 
 
 
 
 

公共審 計  盡力盡善   Exce l l ence  in  Publ i c  Aud i t ing  

審 計 署  Audit Commission 
香港灣仔 26th Floor 
告士打道七號 Immigration Tower 
入境事務大樓 7 Gloucester Road 
二十六樓 Wanchai, Hong Kong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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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計報告提交立法會省覽後及公開聆訊前需要避免公開辯論  
 

 衡 工 量 值 式 審 計 報 告 提 交 立 法 會 省 覽 與 政 府 帳 目 委 員 會 舉 行 公 開 聆 訊

之 間 的 一 段 期 間，應 盡 量 避 免 就 衡 工 量 值 式 審 計 報 告 所 涵 蓋 的 審 計 事 宜 進 行

任 何 公 開 辯 論 。 這 會 確 保 政 府 帳 目 委 員 會 的 公 開 聆 訊 得 以 順 暢 及 公 平 地 進

行 。 為 此 ， 平 機 會 、 其 轄 下 專 責 小 組 及 平 機 會 職 員 應 避 免 主 動 作 任 何 宣 傳 ，

以反駁審計結果。不過，他們可以回應傳媒的查詢。  

 
 
 倘有任何問題，請與本信代行人聯絡。  
 
 
 
 審計署署長  

 
 (梁國傑               代行 )  
 
 
 
 
副本送：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  

(經辦人：吳漢榮先生 ) (傳真號碼：2 8 4 0  0 6 5 7 )  
     

 
 
 
 
二零零八年九月二十四日  
 
 
 


